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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圖 10-21 太陽能光電預估日發電量說明圖 

A、B 棟屋突光電板日發電量 56.7kWh 

（A、B 棟屋突光電板） 

A、B 棟屋頂平台光電板日發電量 41.16kWh 

（A、B 棟屋頂平台光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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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六）A6：開挖率：  

 
B＝法定開挖率－實際開挖率 獎勵額度 

B ≧ 10% 獎勵法定容積 6% 
B ≧ 15% 獎勵法定容積 8% 
B ≧ 20% 獎勵法定容積 10% 
B ≧ 25% 獎勵法定容積 12% 
B ≧ 30% 獎勵法定容積 15% 

法定建蔽率＝78.74％ 

地下層面積＝2,552.85 ㎡ 

法定開挖率＝78.74％+10％＝88.74％（變更新店（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通盤檢

討）案第十五條，…地下室開挖率不得超過建蔽率加基地面積百分之十）。 

實際開挖率＝2,552.85 ÷ 3,774.07 × 100%＝67.64％ 

B＝法定開挖率－實際開挖率＝88.74％－67.64％＝21.10％ 

故本案擬申請本項獎勵為法定容積之 10％，約為 1,627.30 ㎡（＝16,272.99 ㎡×10％）。 

 

 

 

 

 

 

 

 

 

 

 

 

 

 

 

 

 

 

圖 10-22 開挖範圍位置及面積計算示意圖  S=1/500 

（八）獎勵容積上限：A1＋A2 ＋A3＋A4 ＋A5 ＋A6＋A7≦ 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 

A1＋A2 ＋A3＋A4 ＋A5 ＋A6＋A7 之總獎勵容積為 2,603.68 ㎡，約為法定容積之

16.00％（＝2,603.68 ㎡/16,272.99 ㎡）＜20％。 

 

獎勵容積＝A1＋A2 ＋A3＋A4 ＋A5 ＋A6＋A7 

＝488.19＋0+0+488.19＋0+1,627.30＋0 

＝2,60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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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編號 建號 建物門牌號碼
面積

（㎡）
層數/層次

騎樓面積

（㎡）

一層面積

（㎡）

騎樓+一層

面積（㎡）

1 190 新店市新店路206號 132.30 001層/一層 132.30 132.30

2 191 新店市新店路204號 295.04 001層/一層 295.04 295.04

3 221 新店市國校路1巷1號 60.85 001層/一層 60.85 60.85

4 222 新店市國校路2巷4號 78.18 001層/一層 78.18 78.18

5 223 新店市國校路2巷6號 61.62 001層/一層 61.62 61.62

6 224 新店市國校路2巷8號 48.16 001層/一層 48.16 48.16

7 226 新店市新店路224號 25.85 001層/一層 25.85 25.85

8 227 新店市新店路228號 58.10 001層/一層 19.09 39.01 58.10

9 228 新店市新店路216號 277.30 002層/一層、二層 138.65 138.65

10 229 新店市新店路208號 42.39 001層/一層 42.39 42.39

11 230 新店市新店路214號 193.40 002層/一層、二層 96.70 96.70

12 231 新店市國校路3號 71.99 001層/一層 71.99 71.99

13 232 新店市國校路4號 25.22 003層/一層 25.22 25.22

14 233 新店市國校路4號三樓 19.38 003層/三層 0.00

15 234 新店市國校路6號 66.18 003層/一層、二層 20.49 20.49

16 235 新店市七張路107-2號 46.28 001層/一層 46.28 46.28

17 236 新店市國校路2巷9號 53.12 001層/一層 53.12 53.12

18 237 新店市新店後街129號 68.86 001層/一層 68.86 68.86

19 238 新店市新店路210號 47.31 001層/一層 47.31 47.31

20 239 新店市新店路212號 69.70 001層/一層、騎樓 6.43 62.27 68.70

21 240 新店市新店路208號 100.50 004層/一層、騎樓 11.10 89.40 100.50

22 241 新店市新店路208號二樓 77.92 004層/二層 0.00

23 243 新店市新店後街127號 46.48 001層/一層 46.48 46.48

24 244 新店市新店路204號 387.09 003層/一層、二層、三層、騎樓 9.12 129.03 138.15

25 874 新店市新店路208號三樓 71.88 004層/三層 0.00

26 875 新店市新店路208號四樓 71.27 004層/四層 0.00

27  新店市國校路2巷1號 100.20 001層/一層 100.20 100.20

28  新店市國校路2巷3號 63.50 001層/一層 63.50 63.50

29  新店市國校路2巷5號 63.80 001層/一層 63.80 63.80

30  新店市國校路2巷7號 63.80 001層/一層 63.80 63.80

30  合計 2,787.67 45.74 1,970.50 2,016.24

■本案全部建號均屬臺北縣新店市碧潭段

三●九、規模獎勵（經政府機關取得所有權並開闢完成之計畫道路或其他公共設施

用地之面積，不得計入更新單元規模）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九點規定：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

申請更新單元規模之容積獎勵者，依下列規定核給，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

五為上限： 

 

（二）A2：於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或於未經

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達更新單元土地面積

三分之一且更新單元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

積，其含完整計畫街廓者，得再增加法定容積百分之五： 

                 

本案為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為 2,016.64

㎡（＞1,258.02 ㎡＝3,774.07 ㎡ ÷ 3）且更新單元土地面積為 3,774.07 ㎡（＞3,000

㎡），符合第二項之條件，故更新單元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獎勵容積額度為 8.10

％，約為 1,318.11 ㎡（＝16,272.99 ㎡ × 8.10％）。 

 

更新單元土地面積＝3,774.07 ㎡＞3,000 ㎡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騎樓面積（㎡）＋ 一層面積（㎡）（詳表 10-6） 

＝45.74 ㎡＋1,970.50 ㎡ 

＝2,016.24 ㎡＞1,258.02 ㎡＝3,774.07 ㎡ ÷ 3 

 

A2＝5％＋〔 2% ×(更新單元土地面積— 3,000 ㎡) / 500 ㎡ 〕 

＝5％＋〔 2% × (3,774.07— 3,000 ㎡) / 500〕 

＝8.10％ 

 

故擬申請法定容積之 8.10％，約為 1,318.11 ㎡（＝16,272.99 ㎡ × 8.10％）。 

 

 

 

 

 

表 10-6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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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150-未滿

165平方公

165-未滿

180平方公

180-未滿

300平方公

300平方公

尺以上

平均每一住宅樓地板

面積（平方公尺/

總計 368048 296288 886543 160540 119.20

台灣地區 366980 295258 881912 159608 119.10

北部地區 114748 87877 258085 49672 106.70

臺北市 19726 12498 27868 4284 93.90

基隆市 3448 2425 5508 783 93.00

新竹市 7182 6589 22048 4483 113.00

臺北縣 31420 19847 46735 7809 94.40

宜蘭縣 10432 9138 25981 4424 134.70

桃園縣 33914 29424 102171 22265 134.60

新竹縣 8626 7956 27774 5624 149.40

臺閩地區普通住宅之樓地板面積-按縣市別分（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底）

四、●十、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核算基準」第十點規定：依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申請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

章建築戶之容積獎勵者，應符合下列規定，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為

上限： 
 

（一）應於申請本基準第四點至第九點獎勵後仍未達第十三點獎勵上限者，始予申請核計。 

（二）獎勵容積以實測違建戶所占樓地板面積計算，每戶並不得超過本縣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平

均水準係以最近一次行政院主計處公佈之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中本縣平均每戶居住

樓地板面積） 

（三）實施者應於事業計畫核定前，檢具與違建戶之協議書，依簽定協議之戶數確認前款獎勵容積。 

（四）舊違章建築戶之認定，以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十日前建造完成者為限，且應檢附下列任一證明

文件： 

1. 建物謄本。2. 戶口遷入證明。3. 稅籍證明。4. 自來水接水或電力接電證明。 

5. 鄉（鎮、市）公所證明文件。6. 航照圖。7. 門牌編訂證明。 

 

本案將處理門牌號碼為新店區新店後街 131 號之舊違章建築戶，建物占用公有土

地 157、563 及私有土地 158。建物部分，民國 43 年許萬居買進（現住人許文傑之祖

父），但未辦理登記，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詳附錄五）。經環宇測量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現場實際測量，總樓地板面積為 129.92 ㎡（位置及面積詳圖 10-23）。 

本戶採現地安置方式處理，獎勵容積每戶並不得超過本縣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

依行政院主計處 89 年戶口及住宅普查統計臺閩地區普通住戶住宅之樓地板面積之資

料(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53115111171.pdf)，新北市當地樓

地板面積平均水準為 94.40 ㎡，依此面積計算現地安置面積及獎勵容積。 

 

 

 

 

 

 

 

 

 

 

故擬申請本項獎勵面積 94.40 ㎡，約為法定容積的 0.58％。 

 

 

 

 

 

 

 

 

 

 

 

 

 

 

 

 

 

 

 

 

 

 

 

 

 

 

 

 

 

 

 

 

合法建物 

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更新單元 

■204 號為門牌號碼，     為現況測量建物之編號 14 S=1/500 
 

圖 10-23 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位置及面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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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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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emma
文字方塊

emma
文字方塊



10- 30  

 

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表 10-7 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表 

壹、 基本資料： 

一、 案名：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130 地號等 2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二、 實施者：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三、 基地面積：3,774.07 ㎡（第三種商業區：3,536.27 ㎡、第四種住宅區 237.80㎡） 

四、 法定建蔽率及容積率：第三種商業區 80％、440％、第四種住宅區 60％、300％ 

貳、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十三點」規定，簡述本更新單元可申請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上限值： F0 × 0.5 ＝ 16,272.99 ㎡ × 0.5 ＝8,136.50 ㎡ 

參、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二點以下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如下表： 

獎勵項目 申請內容 計算式及說明 
獎勵面積

(㎡) 

基準容積

比例(％) 

審核 

符

合 

不

符 

二、申請公益設

施之容積獎勵者 

（一）更新

後提供社區

使用之公益

設施 

1.係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留設供社區作集會、休閒、文教或交誼等服務性公共空間，並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訂定管理維護計畫，納入規約草約據以

執行。 

2.產權應登記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 

3.屬建築技術規則第一百六十二條所定不計樓地板面積部份，不得列計本款。 

4.其樓地板面積不予計算容積。 

提供社區使用

之公益設施面

積(免計容

積)1,081.69

㎡約為基準容

積比例(％)＝

6.65％ 

0 0 

  

（二）經政府

指定額外提

供之公益設

施 

1.係指供機關（構）、社區住戶或社區住戶以外之不特定公共使用。 

2.室內主建物面積至少須達三百平方公尺，並應具備獨立之出入動線，且符合無障礙環境需求。產權並應另編建號，單獨登記。 

3.實施者應一併就所提供之公益設施設計施工完成，依使用種類與目的，設置使用所需之基本設施、設備或裝修，並得經受贈單位之同意，將其折算為

費用。且為協助受贈單位對公益設施之管理維護，實施者應視實際需要提供必要之管理維護費用，並納入事業計畫書載明。 

4.實施者應於更新事業完成後將公益設施產權無償登記為公有，並於領得使用執照並完成水、電及相關設施、設備或裝修後，由實施者會同受贈單位辦

理移交接管。 

5.受贈單位或管理機關必要時得另行依法處分利用。 

6.樓地板面積除不計入容積外，得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並以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7.公式：  (捐贈公益設施土地成本＋興建成本及設備設施裝修費用＋提供管理維護基金) × 1.2        (47,332,050 元+61,154,598 元+0 元) × 1.2 
                                                                                       ＝ 

             (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單位興建成本—單位管銷費用）                           (414,564 元/坪—178,746 元/坪—19,662 元/坪） 

A：表示得獎勵二樓以上之樓地板面積（≦ 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十五） 

經估價師核計捐贈公益設施土地成本單價＝1,510,000元/坪。 

B1：捐贈公益設施土地成本＝(實際捐贈建物樓地板面積×1.25)÷更新後建物總樓地板面積×建築基地面積×土地單價＝〔(904.81 ㎡×1.25)÷41,193.09 ㎡ ×

3,774.07 ㎡×0.3025〕×1,510,000 元/坪＝47,332,050元 

B2：興建成本及設備設施裝修費用＝捐贈公益設施室內面積 × 1.25× 興建單價＝904.81 ㎡×1.25×0.3025×178,746 元/坪＋0＝61,154,598 元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414,564 元/坪   

C2：單位興建成本＝178,746元/坪   

C3：單位管銷費用＝單位興建成本×11%＝178,746 元/坪×11% ＝19,662 元/坪 

依上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602.27 坪（≒1,990.98 ㎡＜ 2,440.95 ㎡＝16,272.99 ㎡ × 15％），申請 1,989.72㎡，約為法定容積之 12.23％。 

擬捐贈新店區

公所之公益設

施為 904.81 ㎡ 

。 

免計容積部分

為 904.81 ㎡，

約為法定容積

之 5.56％。 

 

本案仍以都市

更新審議委員

會第 41次會議

紀錄核准內容

1,989.72 ㎡認

列。 

 

 

1,989.72 12.23 

  

小計(1) 1,989.72 ㎡ 

五、申請更新單

元之整體規劃設

計對於都市環境

品質、無障礙環

境、都市景觀、

都市防災、都市

生態具有正面貢

獻，或採智慧型

建築設計，其標

準高於都市計

畫、消防、建築

及相關法令規定

之容積獎勵者 

（一）A1： 

設計建蔽率 

                                                              綠覆面積                                        1,413.52 

1.綠覆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綠覆率＝                                                            100%＝                        ×100%＝144.26％＞60％ 

實設空地面積－騎樓－迴廊－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無遮簷人行道      1,235.47-0-0-0-0-255.62 

                                                       建築面積            2,538.60 

2.B＝法定建蔽率－設計建蔽率，本款設計建蔽率之計算：                 ＝              ＝ 67.26％，B＝78.74％－67.26％＝11.48％≧10％ 

                                                       （基地面積－現有巷道面積）3,774.07 

3.獎勵額度： 

                                                                                           

 

 

 

 

 

 

 

488.19 3.00 

  

B 獎勵容積 
≧10 3% 
≧15 5% 

 

B 獎勵容積 
≧20 7% 
≧2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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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獎勵項目 申請內容 計算式及說明 
獎勵面積

(㎡) 

基準容積

比例(％) 

審核 

符

合 

不

符 

（四）A4： 

夜間照明 

1.對於周邊公共使用空間夜間照明有貢獻                          

2.採省電節能設備                                                         

3.公共集會類、商業類、辦公服務類或其他具有地標性經委員會同意                                                          

4.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三為上限 

                         夜間照明所需經費× 1.2                                  35,133,225 元× 1.2 

5.公式：                                                    ＝                                             ＝195.04 坪 ≒644.76 ㎡ 

           (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單位興建成本—單位管銷費用）     (414,564 元/坪—178,746 元/坪—19,662 元/坪） 

B1：夜間照明所需經費＝設備費用＝35,133,225 元 

但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三為上限，故申請 488.19 ㎡，約為法定容積之 3.00％。 

所需費用約為  

35,133,225 元 
488.19 3.0 

  

（六）A6： 

開挖率： 

1.都市計畫或相關法規未規定開挖率者，法定開挖率以百分之七十核計        3.獎勵額度： 

2.B＝法定開挖率－實際開挖率 

法定建蔽率＝78.74％ 

地下層面積＝2,552.85 ㎡ 

法定開挖率＝78.74％+10％＝88.74％ 

實際開挖率＝2,552.85 ÷ 3,774.07 × 100％＝67.64％ 

B＝法定開挖率－實際開挖率＝88.74％－67.64％＝21.10％ 

 

1,627.30 10.0 

  

小計(4) 獎勵容積上限 A1+A2+A3+A4+A5+A6+A7＝488.19＋0＋0＋488.19＋0＋1,627.30＋0＝2,603.68 ㎡（16.0％）≦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 

九、規模獎勵（經

政府機關取得所

有權並開闢完成

之計畫道路或其

他公共設施用地

之面積，不得計入

更新單元規模） 

（二）A2： 

更新規模達

三千平方公

尺 

1.於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                                   3.公式：    (更新單元土地面積— 3,000㎡)                  (3,774.07㎡  —     3,000㎡  ) 

(1)更新單元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A22＝ 5%＋〔 2% ×                                                                            〕＝ 5% ＋〔 2% ×                                                            〕 

2.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                                                   500㎡                                                     500㎡ 

(1)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達更新單元土地面積三分之一。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為2,016.64 ㎡（＞1,258.02 ㎡＝3,774.07 ㎡/3） 

(2)更新單元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更新單元土地面積為 3,774.07 ㎡（＞3,000 ㎡） 

註、其含完整計畫街廓者，得再增加法定容積百分之五 

 

1,318.11 8.10 

  

小計(7) 1,318.11 ㎡     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8.10％＜15％ 

十、處理占有他人

土地之舊違章建

築戶 

1.應於申請本基準第四點至第九點獎勵後仍未達第十三點獎勵上限者，始予申請核計。                        5.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2.獎勵容積以實測違建戶所占樓地板面積計算，每戶並不得超過本縣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 

(平均水準係以最近一次行政院主計處公佈之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中本縣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 

3.實施者應於事業計畫核定前，檢具與違建戶之協議書，依簽定協議之戶數確認前款獎勵容積。 

4.舊違章建築戶之認定，以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十日前建造完成者為限，且應檢附下列任一證明文件： 

(1)建物謄本                              (5)鄉（鎮、市）公所證明文件 

(2)戶口遷入證明                          (6)航照圖 

(3)稅籍證明                              (7)門牌編訂證明 

(4)自來水接水或電力接電證明 

門牌號為新店

區 新 店 後 街

131 號之舊違

章建築戶 

94.40 0.58 

  

小計(8)(基準 0~11) 94.40 ㎡ 

總計 
小計(1)：1,989.72 小計(2):0 小計(3)：0 小計(4)：2,603.68 小計(5)：0 小計(6)：0 小計(7)：1,318.11 小計(8)：94.40 小計(9)：0 

小計(1)~小計(2)＝1,989.72 ㎡ 

小計(3)~小計(9)＝4,016.19 ㎡ 

  小計(3)~小計(9)申請容積獎勵＝4,016.19 ㎡（24.68%）＜ 8,136.50 ㎡（50.00%）＝ 16,272.99 ㎡ × 0.5 ＝F0 × 0.5＝小計(3)~小計(9)容積獎勵上限值 

審核結果 ■符合            □不符合 

 
 
 
 
 
 
 
 
 
 

B 獎勵容積 
≧10 6% 
≧15 8% 
≧20 10% 
≧25 12% 
≧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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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4  開放空間面積計算圖   S＝1/300 

大廳(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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